
女子被“天降大狗”砸瘫
找不到狗主人 她将整栋楼的人告上法庭

法院判决物业管理者赔偿117万余元

法院认为：两管理人
并无采取相应安全防范措
施，造成狗只能够任意出
入天台后坠落，导致张某香
人身损害，依照民法典相
关规定，应当承担违反安全
保障义务致人损害的侵
权责任，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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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5日14时许，广州市白云
区鸦岗村北禺十四巷一栋厂房下，一条大狗从
天而降。路人张某香被砸中后，瞬间倒地不省
人事。大狗起身后离开，后来不知去向。张
某香被砸成高位截瘫，司法鉴定结果为一级
伤残、护理依赖程度属于完全护理依赖。

因为找不到涉事狗及狗主人，张某香
无奈之下只得将整栋楼的房东和租户告
上法庭，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不同于一
般的“一人被砸，全楼补偿”案件，该案伤
人的物品是找不到主人的动物，所以显得
更加复杂。自从2018年广州白云区人民
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该案以来，这场官司
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年半的时间。

2月5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该
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蔡某彰、
广州煌某公司连带赔偿张某香残疾赔偿
金等共计117万余元。然而，被判承担赔
偿责任的电子厂负责人得知判决结果后
却表示，“为什么要我赔偿，这只狗跟我有
什么关系呢？”他称，涉事狗不是自己的，
无法接受自己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

【前情回放】
一只大狗从天而降

致路人瘫痪

2018 年 4 月 15 日下午，张某香经过
广州市白云区鸦岗村一栋厂房下时，被楼
上坠落的一只大狗砸中头颈部，倒地受
伤，后来被送进医院 ICU 治疗，诊断为

“颈椎多发骨折，颈髓损伤伴截瘫”，经司
法鉴定为一级伤残。

因为没有购买保险，张某香在住院期
间花去了数十万元的医疗费，出院后，丈
夫为了照顾她，只能把工作放下，儿子也
专程从武汉来照顾她。一家人没了收入
来源，债务越积越多。

张某香和丈夫张某是湖北省天门市
黄潭镇新华村人，事故发生时，这对夫妻
刚到广州一个月。张某打着给建筑贴瓷
片之类的散工，张某香则操持家务。

在新华村，年轻人很早就讨媳妇，为
了给刚大学毕业的儿子张立清凑点钱结
婚，这对夫妻才来到广州打工。不想这场
意外打碎了这个家庭的美好憧憬。

之后张某香将整栋楼的房东和租户告
上法庭，并明确了索赔诉求：医疗费、护理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总共300多万
元，其中后期护理费就占了200多万元。

张某香当年被大狗砸中后倒地的瞬
间，被记录在监控视频里，这段视频在网
络上被广泛传播。加上“高空坠狗砸人”
曾入选2018年全国司法考试的客观题，
所以现实中的这场官司引人关注。

媒体来到“天降大狗”事发地探访后发
现，事发地厂房为两层不规则多边形建筑
物，没有封闭管理，也没有门禁，其中有多
个楼梯可直通天台。厂房的一层二层被分
割为多个独立空间出租，各承租人独立使
用。在天台坠狗方向下方为一家电子厂，
这家电子厂当年为了夏天隔热，在坠狗方
向的天台种了花卉瓜果，并筑了水坝。

【争论焦点】
狗主无法查清

整栋楼的人被告上法庭

这场“天降大狗”事件至今还有很多关键
事实缺失，比如涉事狗只此后一直去向不明、
附近居民也不清楚这只狗的有关情况、警方
没有发现涉事狗进入厂房的监控视频，也
未能查明该狗是否有饲养人权属所有人等。

在狗主无法确认下，将厂房的所有者
和所有承租方告上法庭，是张某香在律师
的建议下做出的无奈选择。理由是根据
当时的《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
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
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然而，当年在庭审阶段，被告席上就
有承租方认为自己从未使用过天台，不应
该承担责任。而即便当时在楼顶种菜的
电子厂也认为，不能认定种了蔬菜就引来
了狗，这与原告受伤没有法律因果关系。
承租方的普遍意见是，若要追究责任应该
找到狗主，而非将矛头指向自己。

【一审宣判】
物业管理者

承担百万元赔偿责任

2021年2月5日上午，广州市白云区
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此案，在十余名被
告中，法庭判决被告房东蔡某彰和二楼承
租方广州煌某公司连带赔偿张某香残疾
赔偿金等共计1173830.71元。

法院认为，张某香受害系因狗只从建
筑物公共区域三楼天台坠落所致，但现有

证据无法确定实际侵权人或狗只的实际
管理人。被告蔡某彰作为案涉建筑物的
出租人，被告广州煌某公司作为天台区域
的实际使用人，均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以
防范、制止高空抛、坠物等侵权行为的发
生。两管理人并无采取相应安全防范措
施，造成狗只能够任意出入天台后坠落，
导致张某香人身损害，依照民法典相关规
定，应当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
的侵权责任，遂作出上述判决。

而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
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原被告声音】
原告：希望判决结果能得到执行

在拿到判决书的当天上午，张立清就
赶往高铁站，乘坐列车回湖北。因为父亲
平日需要照顾瘫痪的母亲，所以家里少了
一个经济支柱，一家人的开销都压在这个
年轻人身上。张立清一边努力工作，一边
要顾及诉讼的事宜，一度非常焦虑。

张立清一直盼着能拿到判决书，但是
等到真的看到判决结果时，他并没有任何
激动的感觉，只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因
为没有钱，母亲再也没有做康复训练，恢
复得并不好。”张立清没有立刻把判决结
果告诉家乡的父母，他想见到父母后，再
慢慢地和他们说。

“我希望判决最后能够执行得下来。”
张立清说。

原告律师表示，目前对判决赔偿担责
认可，但对赔偿数额和承担责任人数不是
很满意。等家属思考后，再根据家属要求
决定是否上诉。

被告：无法接受判决结果

被判承担赔偿责任的电子厂负责人
则表示，自己目前并不在广州，对法院的
判决并不知情。

“为什么要我赔偿，这只狗跟我有什么
关系呢？”这位负责人表示无法接受这个
结果，他认为天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任何
人都可以上去。并且涉事狗也不是自己
的，他无法接受自己要承担赔偿责任。

“事发当天是个星期天，我们都没有
上班。如果狗是我的或者是我把狗扔下
去的，这都好说。但是现在我真的想不通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该负责人说。
综合央视、《广州日报》、《人民法院报》等

新华社记者直击
紧急状态下的缅甸首都
市内并未见到大量军车

缅甸已实施紧急状态 6 天。新
华社记者日前争取到进入首都内比
都采访的机会。紧急状态下，内比都
情况怎么样？

内比都是缅甸政府机构所在地，
与缅甸最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仰光相
距 300 多公里。受疫情防控和日前
时局变化的影响，外界对内比都情况
的了解更少了。

记者 2 月 5 日从常驻地仰光驾
车赴内比都采访。当天上午出发
时，记者在仰光地标之一的人民广
场看到，仍有施工人员在作业，一些
市民在晨练。在市区沿途可见公交
车正常运营。

在仰光—曼德勒高速公路上，车
辆较少，几个重要高速出入口有士兵
值守，部分执勤点会要求司机摇下车
窗配合安检。

在高速公路上一个较大休息区，
停车场上车辆比以往少，部分商店已
受疫情防控影响而关门，还在营业的
商店顾客也很少，有店员在店门口招
揽生意。

快到内比都时，看到几辆载有军
事装备的军车驶向内比都。在进入
内比都的收费站，安检措施比以往严
格，与疫情防控时期一样设置路障，
还看见有几名士兵值守。不过，记者
接受的检查主要与防疫相关。

进入内比都后，记者在市内并未
见到大量军车。在此前新闻画面上
显示受军方封锁的议员招待所外，现
已看不到军车和警车。进出联邦议
会的要道上仍有士兵把守，但未见军
车，不时能看到车辆出入。

另据记者观察，内比都大型超市
仍正常营业，但关门时间比往常提
前。部分酒店也正常营业，记者凭提
前准备好的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报告
顺利办理入住。

内比都几家较大的市场也照常
开门。在其中一个市场，一名正在卖
彩票的市民告诉记者，自己的小本生
意本就因疫情影响不太好，现在更是
雪上加霜，希望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让百姓过上安稳生活。

在内比都闹市区，一名三轮车
司机告诉记者，疫情加上时局的影
响，出门的人更少了。疫情发生以来，
他一天最多能赚到1.5万缅币（约合
75元人民币），2月6日当天只赚到大
约两千缅币。

2月1日凌晨，缅甸总统温敏、国
务资政昂山素季及一些全国民主联盟
高级官员被军方扣押。缅甸军方随后宣
布，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
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

2 月 2 日夜，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部宣布成立国家管理委员会，国防军
总司令敏昂莱任委员会主席。

2月3日，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
盟）一名官员说，总统温敏和国务资
政昂山素季分别遭起诉，将继续被关
押至本月15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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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香被大狗砸中后倒地一幕。图据央视

事发现场。图据《广州日报》


